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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沈阳金融商贸开

发区，单位面积金融集聚度、经济贡献度、

金融体量规模居东北首位。

如何以更高质效的检察履职，更好服

务保障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沈

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紧扣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这一重大任务，打造“正阳·金检”特色

检察品牌，走出一条履行检察职能与维护

金融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结合的实

践之路。2025年，该品牌获评全国检察机

关基层院建设特色品牌、辽宁省基层检察

院“一院一品”典型事例，相关经验获最高

人民检察院推介。

“科学管人”+“系统管案”
稳固专业办案根基

金融犯罪案件往往专业壁垒高、作案

手段隐蔽、资金流向复杂，办好金融案件

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沈河区检察

院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于金融检察工作

全过程，筑牢品牌发展的人才根基和管理

基础。

沈河区检察院构建起“课程专业化、

实训场景化、结构梯队化”的人才培养体

系，围绕金融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与司法

实务开展深度学习研讨，定期组织案件

研讨、庭审观摩评议，持续提升干警精准

适用法律的能力。针对虚拟货币、金融

衍生品等新型金融业态带来的“本领恐

慌”，组织干警走进银行、证券等金融机

构开展“融入式”学习，精准掌握新产品

特性及潜在风险点。同时，发挥资深检

察官“传帮带”作用，搭建“老中青”人才

梯队，全方位强化金融检察办案团队的

整体素能。

沈河区检察院优化案件分配机制，

明确“非法集资案全员轮案、金融诈骗

案专组办理、疑难复杂案领导带头”的

原则，确保办案力量“精准投放”。同步

建立“检察官自查、办案部门检查、案管

部门评查”的全流程质控机制，对金融

犯罪案件实行“每案必查、全程严管”，

以严格的质量管控保障每一个案件都

经得起检验。

“案件审查”+“综合履职”
提升精准打击效能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最终要

落实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上。沈

河区检察院坚持实质化审查与综合性

履职并重，不断提升精准打击与综合治

理能力。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沈河区检察院对

涉众型金融犯罪坚持适时介入“全覆盖”，

从源头上规范取证，着力破解金融案件证

据量大、电子证据多、固定难等问题。结合

办案实践，制定金融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指

引，强化对证据的审查鉴别，坚决摒弃“形

式合法即无罪”的简单思维，精准穿透金融

产品与交易结构的底层逻辑，深挖资金流

向背后的违法本质。

在打击策略上，牵头会签《办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工作指引》，落实“一案一策”，

重点审查资金池运作、承诺保本付息、自融

自用、借新还旧等核心违法点，精准打击金

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行为。

积极推进“四大检察+检察技术”综合履职

模式，对重点案件开展“一案多查”，全方位

提升法律监督精准性，努力实现“办理一

案、规范一片”的效果。

“追赃挽损”+“风险化解”
拓展检察服务维度

追赃挽损是金融犯罪案件办理的关键

一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与社会稳

定。沈河区检察院在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的

精准指导下，将办案效果向挽回群众损失、

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社会治理延伸。

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

引导其精准处置易贬损资产、强化涉案

资产甄别管控，在检察环节全力推动追

赃挽损落地见效，相关履职经验被最高

检专刊刊载。

在办好案件、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沈

河区检察院更将目光投向源头预防。与金

融商贸开发区管委会研商共建集“检学研

服”于一体的金融检察综合履职基地，精准

对接金融企业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开展法

治讲座、风险排查等常态化服务，助力实现

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此外，深

入社区、商圈开展金融普法宣传，揭露非法

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套路，增强公众

风险防范意识。制作的普法视频《高端局

中局》入选第五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短视频征集大赛优秀作品，品牌辐射力与

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

司法救助不止步
上门回访续温情

张姝 翁振兴
本报驻抚顺记者 江海峰

自开展“关爱‘一老一幼’促

进和谐稳定”“司法救助助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司法救助

活动以来，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创新丰富救助手段，用心用情解

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至

目前，共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14 件 16 人，累计发放司法救助

金20万元。

“感谢检察官雪中送炭，感

觉生活有了新的希望！”近日，

新 宾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委 员 会 专

职委员董红带领控告申诉、维

护 老 年 人 妇 女 儿 童 权 益 相 关

办案干警，来到司法救助对象

梁 某 、康 某 的 居 住 地 开 展 回

访，梁某见到干警们激动地说

出了心里话。

回访现场，新宾县检察院干

警为梁某、康某送去生活用品，并

与两人促膝长谈，详细了解她们

的日常生活状况、救助金使用情

况，耐心倾听她们的诉求与实际

困难。同时，干警们还结合两人

的实际情况，向她们宣传了国家

司法救助相关规定、政策以及妇

女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

一遍遍鼓励她们坚定生活信心，

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渡

过难关。

据悉，梁某系刑事案件被害

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她向新宾县检察院提出了国家

司法救助申请。经该院审查核

实，梁某为未成年人、低保户，同

时也是退役军人军属，案发后遭

受严重心理创伤，被迫辍学在

家，无力承担心理疏导及治疗费

用，生活陷入困境。犯罪嫌疑人

梁某某无赔偿能力，梁某符合国

家司法救助相关条件，新宾县检

察院依法为其申请国家司法救

助金2万元。

另一名救助对象康某同样

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在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阶段，向新宾县检察

院提出了国家司法救助申请。

经审查，康某系一级多重残疾

人，伴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年

迈多病、无劳动能力，且属于低

保户，案发后，其病情进一步加

重，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生活愈

发艰难。犯罪嫌疑人冯某无赔

偿能力，康某符合国家司法救助

条件，该院为其申请国家司法

救助金 1 万元，为其缓解了燃眉

之急。

“案子虽办结，但我们对梁

某、康某的关注不会结束。开展

司法救助绝不是‘一救了之’，还

要持续深入被救助人的后续生

活，帮助被救助人真正渡过难

关。”回访结束后，参与回访的干

警们深有感触地表示。

F 暖新闻

本报讯 记者冯羽竹报道 日前，

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检察院与宏伟区

人民法院联动，通过“支持起诉+诉

前调解”模式，成功化解多起欠薪案

件，促成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当事人了解到检察院有支持起

诉职能，遂向宏伟区检察院寻求帮

助。经审查，宏伟区检察院认为符合

支持起诉受理条件。

为让农民工尽快拿回工资，受案

后，宏伟区检察院与宏伟区法院紧密联

系，两院办案人员多番与当事人沟通调

解、释法说理，在宏伟区法院的主持调

解和宏伟区检察院的不懈努力下，涉案

当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使得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有效维护，

生活重归正轨。

筑牢金融领域法治“防火墙”
——沈阳市沈河区打造“正阳·金检”特色检察品牌纪实

本报记者 邵小桐

检察干警到沈阳金融会客厅参观交流

辽阳宏伟检法联手解“薪”结

调解现场


